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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委員偉哲：你們過去對於國營事業的子公司、孫公司所提出的意見，請給我一份書面，好不好？ 

林審計長慶隆：我們過去提的意見，我們願意再整理一份給委員參考。 

黃委員偉哲：請整理一份給我，包括將來怎麼做？我們不希望這部分將來變成一個陽光政治的死角

，反而變成肉桶政治的分贓之處。不要說「分贓」那麼難聽，就是說變成任用親人、私人，讓

一部分人吃香喝辣卻沒有實質的貢獻，變成閒缺。過去立法院審查退輔會所成立的公司，或是

哪個部會所成立的公司，或是那個國營事業所成立的公司，這部分外界還看得到，但是再往下

就看不到了。就像海洋一樣，太陽光能夠透進去的範圍大概只有 50 公尺，在 50 公尺以下的深

海，太陽光就透不進去的。 

林審計長慶隆：更不容易掌握它。 

黃委員偉哲：在這種情況之下，即便是公股占多數，你們還是看不到的，所以這個部分是一個根本

的問題、是一個法制層面的問題、是一個道理是非曲直的問題，你們要去處理，好不好？請提

供書面給本席，可以嗎？ 

林審計長慶隆：可以，我們會整理過去我們所提的意見再送給委員。 

黃委員偉哲：你們未來要怎麼做，請將書面報告送給本席，好不好？ 

林審計長慶隆：好。 

黃委員偉哲：謝謝。 

林審計長慶隆：謝謝。 

主席：許委員毓仁之諮詢以書面提出，請審計部以書面答復；並列入紀錄、刊登公報。 

請鍾委員佳濱諮詢，詢答時間為 15 分鐘。 

鍾委員佳濱：（16 時 40 分）主席、林審計長、各位同仁。請問林審計長自己有沒有車？ 

主席：請審計部林審計長答復。 

林審計長慶隆：（16 時 41 分）主席、各位委員。我們部裡面有配給我車子使用。 

鍾委員佳濱：那你個人呢？ 

林審計長慶隆：我不會開車。 

鍾委員佳濱：你有沒有自用住宅？ 

林審計長慶隆：有。 

鍾委員佳濱：你從開始購宅到現在有沒有換過房子？ 

林審計長慶隆：我長年都住在宿舍，一直到 90 年左右才在台中買了一戶自用住宅。 

鍾委員佳濱：你認為一般人在他的生涯當中會不會經常要換車？應該是會換車。那會不會換屋？是

否可能從結婚開始一直到退休都住同一棟房子？ 

林審計長慶隆：可能要看購屋時的經濟狀況和居住狀況，如果有條件的話…… 

鍾委員佳濱：合理來講，對汽車、住宅這種耐久財也會因著時空背景的不同而去調整，對不對？ 

林審計長慶隆：會有一些思考模式。 

鍾委員佳濱：本席接下來要請教審計長，目前在財團法人當中有民間捐助的、也有政府捐助的，當

然，接受審計部所審計的是公設財團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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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審計長慶隆：對。 

鍾委員佳濱：根據你們所提供的資料，目前有 158 個財團法人，其中有 9 個受到審計部監督，以這

158 個財團法人來講，其基金總額高達 2,579 萬餘元，你們審計部有設了規範，預決算編審程序

依法律規定要送審計部審核的有 9 個，以數量來講占了 6%、以金額來講占將近 2 成，為什麼數

量少而金額所占的比重高呢？本席看了一下，這些基金都是重要的基金，像最大的是外交部的

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有 163 億多；最小是中央通訊社，金額是 5 億多，不過每個基金都還是有

上億之多。審計長，當你們在監督這些由政府出資成立的公設財團法人，你們審計的重點是什

麼？ 

林審計長慶隆：目前在這 158 個公設財團法人裡面，有 9 個依其設置條例或法令規定必須要將決算

送審計機關來審核，所以我們每年會派員去對這些財團法人進行抽查。 

鍾委員佳濱：你是說 9 個還是 100 多個？ 

林審計長慶隆：就是這 9 個，我們會派員去抽查。 

鍾委員佳濱：那你們怎麼去審計？你們的結論是什麼？ 

林審計長慶隆：抽查的範圍包括其財務報表是不是有經過適當的監督，像會計師簽證、經過董監事

會…… 

鍾委員佳濱：你們會去審酌其設置目的跟實際發生的效果嗎？ 

林審計長慶隆：就是有沒有達到其設置目的還有其本身的營運績效，因為政府每年都給這些財團法

人相當大筆的補助款，所以要看有沒有達到應有的效益、績效好不好。 

鍾委員佳濱：比較常見的問題有哪些？ 

林審計長慶隆：我們對這 9 個財團法人進行監督，並在審核報告裡面將常見的問題列出來，像設置

目的和本身的績效經過評鑑以後有沒有達到應有的…… 

鍾委員佳濱：你認為目前這 9 個財團法人都有繼續存在的必要嗎？ 

林審計長慶隆：要看自籌財源有沒有達到一定的規模，這是我們每年審核的重點。 

鍾委員佳濱：到目前為止，你覺得你們所審計的這 9 個基金會都有繼續存在的必要，而且都能達到

基金原來設置的目的跟宗旨，是不是這樣？ 

林審計長慶隆：對於這 9 個財團法人，我們每年審核的結果或多或少都有提出希望他們在各個面向

能夠繼續強化，像他們的決算都有經過審計，其重要性都還夠，倒是其他 140 幾個財團法人，

因為依預算法第四十一條規定要達到 50%以上預算才要送到大院來，有很多財團法人達不到這

個標準，可是政府每年還是給他們一些補助款或委辦經費，他們本身的營運量又很少、收支規

模也不是很大，所以比較大的問題就是在這其他 140 幾個財團法人裡面，這些基金會比較需要

斟酌。 

鍾委員佳濱：謝謝，審計長說出了本席心中的疑慮，在這 158 個財團法人裡面，你們審計部可以管

9 個，你們自然會去嚴審，會去評估他們的績效，對他們的財務狀況進行稽核，但是這其他的

149 個財團法人要歸誰管？是原來設置的主管部會嗎？ 

林審計長慶隆：當然第一個是他們的主管機關，依照預算法第四十一條的規定，如果捐助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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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 50%，他們本身的預算還是要送到大院來審議，決算的部分也要送到大院來，所以還是要

看捐助的百分比。 

鍾委員佳濱：我了解，如果是 50%以上，主要還是由原來設置的中央主管機關去監督，對不對？ 

林審計長慶隆：還有大院。 

鍾委員佳濱：我們立法院也要監督。 

林審計長慶隆：對。 

鍾委員佳濱：那我們就來看我們立法院對那 149 個財團法人的見解跟你一不一樣，目前我們的公設

財團法人對政府的行政來講的確組織較為靈活，可以擺脫行政科層的限制，即時的跟社會互動

，但是問題是目前公設財團法人跟其他財團法人一樣，都要受民法的規範，甚至在行政院版的

財團法人法草案裡面規定，董事一旦選任完畢，財團法人是不是能夠遵循目標，因為它是封閉

式，由現任董事來產生下屆董事，如果是政府捐助超過 50%以上，當然政府可以派任，但是也

要看所占比率是不是能夠掌握絕對的多數。所以對於不受審計部審核的這 149 個財團法人，本

席會考量 5 點，包括能不能達成設置的目的、政府的補助金額或後來持續的捐助金額能不能妥

善運用、使用是否符合目的性、有沒有人員浮濫的問題，最重要的就是封閉式的董事選任機制

往往會造成後來政府會不會對董事會失控。本席整理了這 149 個財團法人的相關資料，最早是

從民國 40 年開始，本席剛才也有問審計長自有住宅一般多久會換一次屋，一輩子住同一棟房子

的人並不多，通常會隨著我們的需求去換屋，結果沒想到我們的公設財團法人一旦成立之後幾

乎都沒有結束的，勉強只有郵政協會、電信協會在後續這幾年來沒有持續的捐助和補助，完全

是靠孳息在支撐，而且孳息真的很少。對於這樣的公設財團法人，雖然不在你們所監督的 9 個

財團法人裡面，你認為是不是應該要予以清算或是進行盤點？ 

林審計長慶隆：是的，跟委員報告，在這中間就是政府掌控能力的高低，像捐助占 50%以上財團

法人的監督，還有大院的監督，還有 9 個接受我們的審計。其實部裡面在這幾年有對財團法人

下過功夫，就是在早期對捐助百分比沒有一個規範，本來是捐助 100%，可是後來被稀釋掉了，

因為賺到的錢變成他們自己的錢。我們大概在 5 年前有進行導正，就是用一個公式，政府本來

捐助的百分比不能夠被稀釋，所賺的錢有一定的百分比要算是公家的，透過這樣的導正有把很

多已經快失控的財團法人再…… 

鍾委員佳濱：有，本席有看到這個趨勢，後來政府持續的捐助又把百分比拉高了，多數是拉高的。 

林審計長慶隆：所以部裡面對這一塊事實上有…… 

鍾委員佳濱：就是怕失控，可是對那些已經「無效」的財團法人要怎麼辦？當年成立的時候是 500

萬，到現在還是 500 萬，請問現在 2 年期的定存利率是多少？ 

林審計長慶隆：大概是 1%左右。 

鍾委員佳濱：存 100 萬 1 年只有 1 萬塊的利息，500 萬的孳息 1 年也只有 5 萬塊，一個公設財團法

人的孳息只有 5 萬，沒有政府的捐助、補助，也沒有政府的委辦計畫，光是 5 萬元，這個基金

會可以做什麼？ 

林審計長慶隆：所以事實上就像委員所說的，有些財團法人的營運量很小，或是每年的營運結果都



 

 142

立法院公報 第 105 卷 第 68 期 院會紀錄 

發生短絀，顯然它本身的自主財源也不足，對於這一塊，事實上我們每年在總決算審核報告裡

面對這 140 幾個財團法人有歸納一些重要的問題，我們都有在提出來。 

鍾委員佳濱：我希望審計長繼續努力。我認為這些年代久遠的財團法人是不是應該發揮應有的效能

，或是它有沒有達成成立的目標？如果達成階段性目標就應該退場，讓錢回到政府手中，若有

缺失根本無法改善者，也應該將其解散。首先，我們來看公設財團法人的效能、存續的必要性

及人員浮濫的情況，我剛剛是舉 500 萬元為例，但是其中成立時金額比較小的部分，目前政府

大概握有八、九成以上，100%的則很多，我只是隨便找一下這些財團法人，根本看不出來有些

在做什麼？審計長能否告訴我任何一個，例如台灣省童軍文教基金會，從成立至今規模還是 500

萬元，由政府 100%捐助設立，現在每年沒有任何捐助及委託，你認為這個基金會能做什麼？但

是我告訴你，有些基金會還是能做事，以同樣領 4 萬元的公務員與一些公設財團基金會員工的

年終獎金來比較，台灣網路資訊中心的年終獎金與實領的薪水一樣，台灣網路資訊中心創立時

，基金規模為 1,900 萬元，目前政府捐助累計超過 1,000 萬元，比率超過 50%；至於中華顧問工

程公司當時基金規模只有 85 萬，目前已經高達 7 億 2,484 萬元。基金規模如果夠大，孳息就夠

多，福利也就夠好，我並非說這兩家沒有效能，我只是舉例希望以後審計部的審計報告，除了

現有的 9 個之外，持續對行政院捐助的 149 個基金會進行研究。目前累積基金超過 1 億元且政

府掌握超過 95%以上者有 35 個，比率 50%至 95%者不納入計算，因為這 35 個基金為 1 億元以

上，孳息就相當可觀，至少可以養七、八個人沒有問題。目前為止，這些基金會有沒有發揮效

果？不知道！還是七、八個人就養在那裡，反正有錢照領，這些公設財團法人基金會就不會被

消滅，因為有人領錢、有人當董事長、有車馬費可以領，這樣的公設財團法人還有很多，審計

部有沒有注意這樣的情況？ 

林審計長慶隆：是的，其實大院過去曾決議，包括財團法人薪資及獎金的問題，必須有較大的改善

，我們也提出類似的意見。 

鍾委員佳濱：我覺得這是小事，有沒有其他的意見？ 

林審計長慶隆：事實上，這部分他們已經會同有關機關訂立獎金及薪資規範，並報送主管機關備查

或核定；針對財團法人，我們長年關注的財團法人法一直無法訂定，如果透過立法將受民法及

公家捐助設立的財團法人有一些不同的監督機制，希望在財團法人法訂立時…… 

鍾委員佳濱：謝謝審計長，關於財團法人法草案，立法院會繼續努力，並要求行政院儘速提出草案

版本。 

林審計長慶隆：希望將來在立法時…… 

鍾委員佳濱：我有一點要請教審計長，對於現在行政院所設的 149 個公設財團法人是不是該進行全

面的盤點？凡是年代久遠或已經達成當時設立的階段性目標，抑或目標雖然達成卻績效不彰者

，是不是應該一一檢討、清算，你同意這樣的論點嗎？ 

林審計長慶隆：同意，審計部願意對這部分加一點力道。 

鍾委員佳濱：另外，不要等到財團法人法通過再來處理，行政院未來也應該對所有新設立的財團法

人制定內部規範，凡是捐助章程就要明訂起迄期間，譬如 10 年，如果 10 年到了，還有繼續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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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必要，可以透過設立的要件及程序繼續設置；若沒有達到、甚至未達 10 年，消滅要件達成

者就將其消滅；假如 10 年到了，階段性的目標達成了，沒有繼續設置必要者，就自然的解散，

你認為這樣的方式是不是比較有助於行政院來管理這 149 個公設財團法人？ 

林審計長慶隆：是的，有關委員指教的這些意見，我們將來盤點時願意納入參考，一起提供給主管

機關做為改進的重點。 

鍾委員佳濱：所以我的重點在於，目前為止，政府的新南向政策清查出明年可編入的公務預算只有

42 億元，這 42 億元的公務預算要目前公務機關去執行，想當然爾，他們無法完全執行，因此必

須靈活地設置公設財團法人。若繼續創設公設財團法人，置舊有的公設財團法人於何地？資金

放在那裡是浪費、可惜！我希望審計部能夠就這個方向，清查舊有財團法人的資源及空間，讓

未來行政院因應新的政策需要，可以更靈活有效的設置公設財團法人，你同意嗎？ 

林審計長慶隆：我同意，我們願意朝這方面來努力。 

主席：報告院會，「中華民國 104 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案審核報告」及「中央政府流域綜合治理計

畫第一期特別決算審核報告（中華民國 103 年度至 104 年度）」案之諮詢，均已詢答完畢，謝

謝林審計長列席報告答詢。 

現作以下決定： 

一、「中華民國 104 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案審核報告（含附屬單位決算及綜計表）」及「中

央政府流域綜合治理計畫第一期特別決算審核報告（中華民國 103 年度至 104 年度）」案，交

財政委員會會同有關委員會審查。 

二、將各委員發言紀錄及書面諮詢函送審計部，請就未答復部分予以書面答復。 

三、已提出之書面諮詢尚未登載公報者，一律補刊。 

明日 10 月 4 日（星期二）上午 9 時繼續開會，進行施政報告之質詢，現在休息。 

休息（16 時 57 分） 


